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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电放提单货物保证函 
EVERGREEN LINE［包括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长荣海运英国有限公司、意大利海运股份有限公司、长荣香港有限公司、长

荣海运(亚洲)有限公司、长荣海运新加坡公司］及其船务代理人/船舶所有人/船舶提供者/船舶经营人（以下统称“贵公司”）： 

我方作为题述记名提单项下的托运人和/或托运人的订舱代理人或题述指示提单持有人（以上各方合称“我方”，单独方
称为“我公司”）将题述全套正本提单交还给贵公司(如有必要，应有背书)或不要求贵公司签发正本提单，谨请求贵公司以电
放的方式在目的港/交货地将题述提单号项下的货物交付给本保函下栏记载的收货方或贵公司认为是或应当代表收货方提取
该货物的任何方，而无需该收货方或其代表人出具正本提单。 
 

** 收货方联系方式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收货方公司名称/地址/电话/邮箱/负责人)： 

 

 

 

我方充分认识到收货方不凭正本提单提取货物所产生的所有风险，为此谨向贵公司作出如下确认、承诺和保证： 
 
一、我方同意将题述货物和/或提单项下所有权益转让、让渡给我方指定的上述收货方，并确认贵公司有权仅凭证明其收货方
身份的表面文件和根据当地交付货物的习惯，将题述货物交付给该收货方或贵公司认为是或应当代表该收货方提取该货物的
任何方。我方为此自愿承担由此导致商业纠纷、交付错误或无单放货而产生的任何损失、责任和风险，同时保证贵公司免于
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损失并承诺无条件地赔偿给贵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法律费用。 
二、贵公司根据我方指示将货物交付给收货方或根据卸货港/交货地当地的惯例、法律、生效的法律文书等将货物交付给任何
第三方，我方承诺不因贵公司向收货方/任何第三方交付货物而对贵公司提起诉讼或仲裁。如发生针对贵公司就上述货物交
付提起的任何诉讼或仲裁，我方保证按贵公司要求的数额和时限向贵公司提供资金用于该等抗辩。 
三、虽然贵方提单中记载了货物的卸货港和/或交货地，但收货方为提取货物的便利对尚在运输途中的货物要求贵公司变更
卸货港/最终交货地时，除贵公司有权拒绝外，我方同意收货方的此项请求而无需得到我方的另行同意或确认。 
四、如果我公司以无船承运人或货运代理的身份签发了提单，我公司保证在卸货港/交货地放货前收回上述货物的全套正本
无船承运人提单或货代提单并承担因未收回上述全套提单而产生的全部责任。 
五、凡货物在所涉港口或地点发生无人提领、拒绝提领、逾期提领或因侵权、申报不实、涉嫌走私、商业纠纷、违反重量限
制、进出口管制和禁运规定等归责于托运人的情形，而被权力/司法机构或贵公司做出拍卖、销毁、转运或退运、处罚等任何
处置的，我公司作为记名提单的托运人或指示提单持有人承诺支付贵公司由此产生的费用，赔偿给贵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所有的法律费用、罚款、滞箱费、装卸费、仓储费、检验费、制冷费、处置费、销毁费、退运/转运海运费、退运/
转运目的港发生的费用。我方完全理解并接受贵公司在当地公布的滞箱费为有效费率，无论何时发生滞箱费，我方将按照该
费率向贵公司支付。 
六、如果我公司作为托运人的订舱代理人向贵公司申请电放，我公司确认已得到托运人的充分授权，且承诺在以提单为主合
同的提单条款范围和本保函保证范围内就托运人应履行的义务，向贵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托运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有
关义务，我公司作为托运人的保证人无条件向贵公司履行该义务（无论我公司对托运人未履行相关义务是否存在过错）。我公
司前述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为两年，从托运人应当履行相关义务之日起计算。 
七、我方确认不对贵公司向我方所签发或被视为签发提单中的任何条款和条件的可执行性和/或有效性提出异议。本保函适
用 EVERGREEN LINE 提单条款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法律适用和管辖权条款的适用及其效力。虽然有此确认，贵公司就由此
引发的争诉仍有权决定向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和选择所适用法律。 
八、我方确认本保函项下所作保证是我方自愿和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为不可撤销的保证，从我方签署本保函之日起生效，直
至贵公司的责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或提单条款完全解除为止。 

 
 

订舱代理人 （盖章/签字） 记名提单托运人或指示提单持有人（盖章/签字） 

公司名称：                                （中文） 

                                （英文） 

授权代表：                                （签字）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公司名称：                             （中文） 

                             （英文） 

授权代表：                             （签字）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 本保函只适用于以下提单项下货载： 
提 单 号：                                        

□ 本保函适用于自我方签署日起所有向贵公司申请电放货物的情形，我方另将逐票书面通知贵公司包括提单号和收货方
等申请电放所需的全部信息，承担因电放申请信息错误而产生的责任。 


